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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单位

名称 
上海漕泾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

建设单位

地址 
上海市化学工业区内 

联系人 邵志刚 

项目名称 
上海漕泾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

上海化学工业区热网扩建工程项目（一期） 

项目简介 

上海漕泾热电有限责任公司位于上海化工区C3-2-1地

块，是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、申能有限责任公司、上

海化学工业区发展有限公司和新加坡胜科公用事业私人

有限公司共同出资建设的合资企业。 

目前化工区高压、中压供热管道以及除盐水、回收冷凝

水管道已敷设干管总长度达到了71公里左右，形成了高

压、中压、除盐水、回收冷凝水“两热两冷”四个管网，

供热约476.3吨/小时、除盐水559.2吨/小时、回收冷凝

水241.7吨/小时。 

随着工业园区的进一步发展，2016年之前4家新用户将入

驻上海化工区，另有5家用户将在现有的预留土地上新建

项目，届时新增供热最大量将达到415.1吨/小时，除盐

水最大量将达到43.4吨/小时。现有的热网管线（高压、

中压、除盐水、回收冷凝水）不能满足实际需要。急需

进行热网扩建改造。基于上述原因，上海漕泾热电有限

责任公司建设化工区区域内的热网（含蒸汽管道、除盐

水、回收冷凝水管道）总计长度约17公里，即本项目。 

上海漕泾热电有限责任公司于2013年11月取得了上海化

学工业区管理委员会《关于上海化学工业区热网扩建工

程核准的批复》（沪化管[2013]152号），于2013年11月委

托上海建科检验有限公司编制了《上海漕泾热电有限责

任公司上海化学工业区热网扩建工程项目职业病危害预

评价报告》（报告编号11YP201401000530009），于2016年

2月取得了上海化学工业区管理委员会《关于上海漕泾热

电有限责任公司热网扩建工程建设内容的情况说明》，对

本项目建设内容进行了调整。该项目实行一次整体规划，



分两期验收。目前一期建设内容已建成，并投入试运行。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和《建设项目职

业病防护设施“三同时”监督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要求

对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建设项目，在正式投产前建设

单位应当进行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。为保

护劳动者健康及其相关权益、预防职业病，上海漕泾热

电有限责任公司于2020年6月委托上海建科检验有限公

司对本项目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

建设项目

存在的职

业病危害

因素 

存在的主要职业

病危害因素 
噪声、夏天露天高温 

检测结果 

检测 

因素 

检测 

点数 

合格 

点数 

合格率 

（%） 

噪声（个体） 3 3 100% 

高温 4 4 100% 

现场调查专业技

术人员名单 
张政、王松阳 

现场调查时间 2020.7.9 

现场采样、检测专

业技术人员名单 
李唯超 

现场采样、检测时

间 
2020.7.20 

建设单位陪同人 邵志刚、罗云霞 

评价结论

与建议 

1.本项目分类为“职业病危害较重”的建设项目。 

2.本项目针对产生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环节采取了相应的

防护措施，改善了作业环境,结合用人单位提供的项目基

础资料，通过现场调查、检测和评价，得出以下评价结

论： 

1）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其接触水平：本次评价对本项目产

生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了检测，各个检测点的各

项职业病危害因素浓（强）度均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。 

2）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：本工程结合生产工艺采取了降

噪、防暑降温等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，职业病防护设施

与产生职业病危害的岗位相匹配、形式适宜、运转良好，

控制效果合格。 

3）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：该公司为接触职业病危

害因素的作业人员配备了有效的个人防护用品，符合《国

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修改用人单位劳动防护用品

管理规范的通知》（安监总厅安健〔2018〕3号）等规范、



标准的要求，并且现场操作者都能自觉、正确使用各类

个人防护品，符合《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》

的要求。 

4）经现场调查，本项目的辅助卫生用室配置合理，数量

足够，符合《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》（GBZ1-2010）的

相关规定。 

5）总体布局和设备布局：本项目所选设备技术先进、自

动化程度较高，各区域按功能分隔，管道布局清晰，符

合《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》（GBZ1-2010）的相关要求。 

6）职业卫生管理：该公司设有HSE部负责职业卫生管理

工作，配有1名职业卫生管理人员，制定了职业卫生管理

制度。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建立及本项目落实情况基本符

合《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》（国家安全生产监

督管理总局令〔2012〕第47号)的相关要求。 

7）职业健康监护：该公司有相关的职业健康监护制度，

建立有职工的职业健康监护档案，组织了接触职业病危

害作业人员进行职业健康检查。 

8）警示标识：本项目工作场所设置了相应的职业病危害

警示标识，符合《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》

（GBZ158-2003）的相关要求。 

9）应急救援：建立了《职业病危害应急救援与管理制度》、

《突发事件综合应急预案》、《热网蒸汽管道泄漏应急处

置方案》等制度，符合《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》

（GBZ1-2010）的相关要求。 

综上所述，本项目作业场所防护措施目前符合国家有关

职业卫生法律、法规、标准、规范的要求，可以申请竣

工验收。 

如能在正式运行过程中落实本报告提出的建议，建立健

全各项职业卫生规章制度并严格执行，则正常运行时可

以符合国家有关职业卫生法律、法规、标准、规范的要

求，控制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、达到保护作业人员健康

的目的。 

3.对项目控制职业病危害的建议： 

1）针对职业卫生管理的建议 

在后续建设项目中，建设单位应按照《建设项目职业病

防护设施“三同时”监督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

管理总局令第90号）的有关规定，严格执行已制定的职

业卫生“三同时”管理制度，进行职业病危害预评价、



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、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及相应

的评审，不断健全建设项目职业卫生管理制度与档案。 

2）针对夏季露天高温的建议 

巡检工夏季高温天气露天巡检时接触高温危害，为本项

目职业病危害因素关键控制点，因此，在高温天气期间

用人单位应当按照《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

定，根据生产特点和具体条件，采取合理安排工作时间、

轮换作业、适当增加高温工作环境下劳动者的休息时间

和减轻劳动强度、减少高温时段室外作业等措施： 

（1）用人单位应当根据地市级以上气象主管部门所属气

象台当日发布的预报气温，调整作业时间，但因人身财

产安全和公众利益需要紧急处理的除外： 

①日最高气温达到40℃以上，应当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

业； 

②日最高气温达到37℃以上、40℃以下时，用人单位全

天安排劳动者室外露天作业时间累计不得超过6小时，连

续作业时间不得超过国家规定，且在气温最高时段3小时

内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； 

③日最高气温达到35℃以上、37℃以下时，用人单位应

当采取换班轮休等方式，缩短劳动者连续作业时间，并

且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劳动者加班。 

（2）在高温天气来临之前，用人单位应当对高温天气作

业的劳动者进行健康检查，对患有心、肺、脑血管性疾

病、肺结核、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及其他身体状况不适合

高温作业环境的劳动者，应当调整作业岗位。职业健康

检查费用由用人单位承担。 

（3）用人单位不得安排怀孕女职工和未成年工在35℃以

上的高温天气期间从事室外露天作业及温度在33℃以上

的工作场所作业。 

（4）因高温天气停止工作、缩短工作时间的，用人单位

不得扣除或降低劳动者工资。用人单位应建立职业健康

监护档案并进行高温危害的职业病健康检查。夏季高温

季节，应安排露天巡检避开温度最高的时段，并做好个

体防护和现场监护工作，以保证作业人员的生命安全。 

3）职业卫生培训 

用人单位应根据《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加强用

人单位职业卫生培训工作的通知》（安监总厅安健〔2015〕

121号）的要求，做好主要负责人、职业卫生管理人员、



接触职业病危害劳动者的职业卫生培训工作。根据行业

和岗位特点，制定培训计划，确定培训内容和培训学时，

也可以委托培训机构开展职业卫生培训。 

因变更工艺、技术、设备、材料，或者岗位调整导致劳

动者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发生变化时，应对劳动者重

新进行职业卫生培训。 

4）建设单位应按照《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

职业卫生档案管理规范的通知》（安监总厅安健〔2013〕

171号）的有关规定，建立健全职业卫生档案，包括以下

主要内容： 

a.建设项目职业卫生“三同时”档案; 

b.职业卫生管理档案； 

c.职业卫生宣传培训档案； 

d.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与检测评价档案； 

e.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管理档案； 

f.劳动者个人职业健康监护档案； 

g.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章要求的其他资料文件。 

职业卫生档案的具体内容、存放、归档、日常保管等应

符合职业卫生档案管理规范的相关要求。 

5）按照《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》（国家安全

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〔2012〕第47号）第二十条的要求

对职业病危害作业现场进行每年一次作业场所职业病危

害因素检测，发现浓（强）度超标的岗位，及时查找原

因，立刻整治，以确保各种职业病危害因素达到国家卫

生标准。检测、评价结果存入企业职业卫生档案，定期

向所在地安全生产监督部门报告并向劳动者公布。日常

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可参见本报告。 

技术审查

专家组评

审意见 

见附件 

 



附件 1：专家评审意见 

 



 
 


